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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工會第 14 屆第 9 次理事會議紀錄 
壹、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9月 16 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 

貳、地  點：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會議室 

參、主  席：丁理事長 作一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劉慧玲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 

伍、主席報告 

一、領班加給案，因與夜點費列入平均工資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所以

目前尚在經濟部人事處及會計處審核中，但因行政院已備查，

經濟部須於期限內完成，近期可望突破。 

二、47期以後新進人員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支給兼任司機加給案

已順利通過，加給採定額 4000 元/月，並於 8/23 以快訊周知。 

三、舊制退休金結清案，除因夜點費列入平均工資外，更涉及行政院

所轄各部會之工友結清問題，種種因素連動影響明年結清，

本會持續積極努力爭取中。 

四、輪班人員繼續適用輪班間隔 8小時之輪值方式，生效日期尚待

勞動部公告，本會持續追蹤進度。 

五、台電公司轉型期程，公司與工會有共識，目前112年分割成母子

公司確實有困難，明(109)年中台電會發文向經濟部說明台電

組織轉型窒礙難行原因，申請第一階段延 2 年。 

六、本會精心打造「台電工會戰歌」於今(108)年 9 月 6 日正式

出爐，以因應未來台電公司轉型及工會面臨的挑戰，必要時

勢將動員會員發動抗爭。 

 

陸、本會 108 年 5 月份至 7月份工作報告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柒、本會 108 年 5 月份至 7月份收支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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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決議：通過。 

捌、勞工董事、副理事長業務報告(略) 

玖、各會務主管會務報告(略) 

拾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建請准於調整組訓處108年度選拔優秀幹部預算原預算137萬

1,750 元調整為 150 萬 2,332 元整。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本會模範勞工各項預算係由事業單位補助並檢具覈實核銷，

108年度超支部分已獲人資處協助預算，謹請准於調整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有關本處108年組訓費用項下之分會工作考核預算，因本年度

增加辦理分會複查工作及增列得獎分會數量，致預算超支，

惠請同意調整預算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因本年度特優(優良)分會、績優秘書共 39 組致預算超支。 

二、原編列之預算係依上年度實績編列 76 萬元整，致預算超支

約 4萬元整，建請同意調整至 80 萬元整。 

三、上項超支金額，建請由總務處辦公費用-文具印刷預算項下

調整勻支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三案 

案  由：謹請討論 9月份理事會會議時間、地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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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援往例辦理 9月份理事會合併勞工教育訓練，相關費用於組

訓處勞工教育訓練項下支出，差旅費由理監事會議支出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時間暫訂 108 年 9 月 24 日(星期二)，地點暫訂新北市

萬里。其他詳細情形再議。 

辦理情形：會議時間訂於 9月 16 日(星期一)，會議地點訂於大板根森

林溫泉酒店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四案 

案  由：續聘請法律顧問案，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續聘勝綸法律事務所為常年法律顧問，相關費用由勞資項

下支出。 

二、報價函、續約聘任契約詳如附件 1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 

拾壹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文宣處 

案  由：修訂本會「稿費計算標準一覽表」。 

說  明： 

1、依據第 14 屆第 20 次常務理事會議議決辦理。 

2、為使稿費發放辦法更加明確，以利執行，建議修訂如附件 2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本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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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福利處 

案  由：本會 108 年 9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2個分會 2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本案結案。 

請領名單如下: 

第 33 分會劉貴陽君、第 49 分會謝源益君。 

 

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主計處 

案  由：變更預算科目。 

說  明： 

1、原辦公費用-文具印刷改為辦公費用-事務費；原辦公費用-

交際費改為辦公費用-公共關係費。 

2、於明(109)年度起適用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本案結案。 

 

第四案 

提案人：馮理事添德 

案  由：建請適度增設國中組會員子女獎學金。 

說  明：因應少子化，讓會員子女受到鼓勵更加上進好學。 

決  議：請福利處評估後，於下次會議報告。 

 

拾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拾參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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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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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稿費計算標準一覽表 

 修訂前 修訂後(建議) 

文字部份支付標準 (每千字) 

稿件（1500） 

記錄性稿件（500） 

譯稿（800） 

詩詞類（800） 

(每千字) 

稿件（1500） 

記錄性稿件（500） 

譯稿（800） 

詩詞類（800） 

*學術論文性質稿件(1000) 

*上列各項文稿其附件、摘錄法

條及參考文獻部份由本處酌審

予稿費 500 元以下 

*文章歸類由本處核定 

照片部份 封面、封底照片

（300） 

內頁照片（30-100） 

表格（大：150、

小：50） 

封面、封底照片（300） 

內頁照片（30-100） 

表格（大：150、小：50） 

非原創之圖片照片表格不予計

稿費 

*由本處審核認定 

其他 本會會務同仁若提供

有關會務活動之相關

照片，均不計稿費 

會務同仁：一般性文

稿與外單位稿費同 

一般稿件、記錄性稿

件、譯稿等最多 3000

字（特別專欄不在此

限） 

詩詞類未達 500 字以

上以新台幣 800 元計 

維持原辦法 

 

 


